
河北师范大学科研奖励申报及评审工作流程图 

（一）校内科研奖励工作流程图 

１、年度最佳优秀论文评选工作流程图 

 

 

 

 

 

 

 

 

 

 

 

 

 

 

 

 

 

 

 

 

 

 

 

科技处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公布的 SCI 收录我校论文中，按照期刊的

影响因子、学科排名等筛选出各学科优秀论文各 3-5 篇(每年 11 月份） 

经各学科专家评议，推选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球、信息等学

科最高水平的论文各 1篇（每年 11 月份） 

科技处将各学科专家推选出的论文汇总，提交学校奖励评审委员会，最

终综合评定出年度最佳优秀论文 1篇（每年 12 月份） 

评选结果在全校通过网络、校报、宣传栏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并

由校领导颁发奖金和荣誉证书（每年 12 月份） 



 

 

2、校内科研奖励工作流程图 

三类科研奖励工作(每年 11-12 月份) 

(1)对争取当年到位科研总

经费各学院的奖励 

(2)对争取国家级纵向科研项

目、校外横向科研项目主持人

以及获省部级以上政府奖励

成果完成人的奖励 

(3)对取得优秀学术论文、著

作、专利等成果完成人的奖

励 

科技处根据河北师范大学科研

奖励暂行办法和年度外科研计

划，将当年到位科研总经费符合

奖励条件的学院筛选出来，并核

算出应奖励金额 

科技处根据河北师范大学科研奖

励暂行办法和年度外科研计划，

将符合奖励条件的国家级纵向科

研项目、校外横向科研项目以及

获省部级以上政府奖励成果筛选

出来，并核算出应奖励金额 

科技处根据河北师范大学科研

奖励暂行办法，从各单位年终统

计时上报的各类成果中筛选出

符合奖励条件的论文、著作、专

利等成果，并核算出应奖励金

额；同时将有异议或成果权属等

有问题的成果列出清单 

 

 

 

 

 

 

 

 

 

 

 

 

科技处组织相应学科专家对三类科研奖励的初选结果进行综合评定 

科技处将专家组评定结果进行公示，进行异议处理 

科技处将三类科研奖励的最终结果列出详细清单，起草校内科研奖励报告，报请校领导

审批 

奖励发放：(1)对各学院的奖励：由财务处将奖励经费划入各学院帐号，补充各学院科研工作经费；

(2)对教职工个人的奖励，计入学校绩效工资总额，经人事处审核后由财务处按月打入教职工工资卡 



 

 

（二）国家及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申报及评审程序 

                  
 
 
 
 
 
 
 
 
 
 
 
 
 
 
 
 
 
 
 
 
 
 
 
 
 
 
 
 
 
 
 
 
 
 
 
 
 
 
 

科技处根据各级各类奖励的条件和要求提前进行申报奖励的布置工作，分配申报指标 

成果完成单位及完成人按奖励申报的具体要求认真组织材料；科技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形

式审核，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进行公示和异议处理 

科技处将符合要求的申奖材料进行汇总，统一报送到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上级业务主管

部门审批并签署意见后，按各类奖励的申报渠道分别报送省、部及国家奖励主管部门  

省、部主管奖励部门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对申奖项目进行形式审查，科技处和成

果完成人根据上级奖励主管部门要求进行材料修改和补充 

所有评审结果通过网络、报纸等方式公布，广泛征求各界意见 

省、部主管奖励部门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对拟授奖项目进行汇总 

省级授奖项目经省科技厅审核后报请省政府批准并颁奖；国家和部委授奖项目经科技部、

教育部及各部委审核后报请国务院批准并颁奖 

科技处对我校获奖成果进行广泛宣传，按照学校相关政策要求进行后期再奖励工作 

奖励评审阶段，包括网评、会评（行评）、总评答辩等环节，科技处和成果完成人根据上

级奖励主管部门要求准备答辩相关材料



 
 
 

 


